
腾房时玩起了失踪
陈某夫妇曾向许某借款 40 万元，并以一套房产作为抵

押。后来，夫妻俩未能偿还债务，许某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并申请强制执行。
没想到的是，陈某夫妇玩起了失踪。而陈

某的父亲由于患有偏瘫，还住在房子里，难以
强制搬离。此外，陈某的房子和其哥哥的房子
一楼相通，如果不能隔断，会影响房子此后的
竞拍。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许某提供了陈某妻子
的踪迹。陈某妻子称，她和陈某已离婚，房子
随法院处理，并提供了陈某的联系方式。

执行人员又联系了陈某。陈某称在外地，无法赶回。经
过执行人员释法，陈某终于愿意回家处理房产。回家后，陈某
同意腾房，并在两间房子中间砌筑了隔断墙。

而陈某的父亲，则由陈某哥哥负责照顾，住进了陈某哥哥
家，陈某这才腾房成功。

拒腾房后屋子被断电
金某是一名被执行人，尽管因拒绝腾房被司法拘留过，但

事后金某仍不悔改，还让自己的老母亲住进了涉案房子。
今年，温岭法院和供电公司出台《关于对涉案房地产采取

中止、恢复供电强制措施的会议纪要》，建立涉执房地产停电
协助执行机制。

针对金某的情况，法院执行了专项腾房，邀请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陪审员对腾房过程全程监督，并请公证
人员当场对腾房过程进行摄像公证。

在此过程中，法院暂停了对该房的供电，金某母亲最终搬
离房子。当执行人员再次将金某带到羁押室，金某的母亲也
赶到了法院。看到母亲后，金某声泪俱下，他说，之前听别人
说，只要让老人住着，法院就没办法腾房。“我真不孝，欠钱还
连累到母亲。”

目前，温岭法院已发布中止供电公告25 份，已实施断电
14处。

拒不腾房或面临刑责
近日，被执行人阮某来到温岭法院，称已腾空自己的房子，

希望法院拍卖后，给其留一点基本生活费。一个月前，阮某对腾
房的态度十分抗拒，他称，自己只有一个住处，拒绝腾房。

2015年7月22日，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将“拒不交付法
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等
行为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范围。被执行人如果拒不执
行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义务，腾空涉案房屋，
将因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阮某如果一再拒绝腾房，将可能受到刑事追
究。执行人员告知了阮某相应的法律后果，阮某才听从了法
院工作人员的建议。

对此，执行人员表示，很多被执行人和阮某一样，存在误
区，以为只有一处房产，就不会被要求腾退房屋。事实上，根
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便被执行人名下只有一套房，如果
超出了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范围，涉案房产
仍可被执行。此外，多套房出售后变成一套房、被执行人的房
产面积或市值较大以及被执行人抵押给银行的房产，均能被
司法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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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
温岭法院强制“老赖”腾房没商量

通讯员 李洁 车志健

法院要求被执行人腾房，被执行人有的玩起了失踪，有的抗拒执法，还有的索性
让家中老人住进涉案房屋……面对腾房这个老大难问题，温岭市人民法院开展了执
行腾房专项活动，综合运用强制、惩戒、威慑、教育等手段，加大执行力度，联合公安、
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开展执法，严厉打击拒不腾房等行为。

自6月以来，温岭法院已腾退涉案房源36间，司法拘留被执行人9人，腾房率达
80.43%。

召开腾房专项行动动员会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14日

（2016）浙0502民初4163号
沈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金宝与被告沈国英离

婚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919号

韩陈惠：本院受理原告陈丽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92号

韦忠：本院受理原告吴根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
31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239号

蒋卫忠、韩云琴：本院受理原告朱勇军与被告蒋卫
忠、韩云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1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由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
组成合议庭，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3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237号

朱辉成：原告朱勇军诉朱辉成、玉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朱辉成、玉云立即
偿还借款3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利率由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日上午9
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696号

王永生：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南浔镇联祖村村民
委员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于互联网送达裁
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205号

董松泉：本院受理原告沈荣祥与被告董松泉、杨
利利、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3
民初 120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912号

顾和平：本院受理原告姚阿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
1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897号

徐凤：本院受理原告徐新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简转普）、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9日13
时3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242号

任建东：本院受理原告钟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12月
20日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243号

任建东、朱宏强：本院受理原告钟斌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0日
10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中磊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中磊建设有限公司、东阳市腾
安实业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六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卢竹生、卢均磊、周少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票。本案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11月
23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西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华奇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华东三省一
市银行汇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00100041 30663772，出票金额为2.5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6年9月1日，申请人为金华奇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金华金磐支行，收款人为浙江师范大学，
备注为民防学陆军人联训练基地户外配套工程投标保
证金的银行汇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54号

傅兵军：本院受理原告周涵诉被告傅兵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0日09时
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370号

郑磊、鲁玉娥、陈兰芳：本院受理原告何金良诉被
告郑惠霖、郑磊、鲁玉娥、陈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再字第3号

徐立成、张巍峰：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潘静梅与原审
被告徐立成、张魏峰民间借贷纠份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婺商再字第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4421号

东阳市向东制衣有限公司、吴向东、杜晶：本院
受理原告陈海鑫诉被告东阳市向东制衣有限公司、
吴向东、杜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04421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3143号
李沙珊：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
0782民初031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456号

刘建民、王海燕：本院受理原告胡守杰诉被告刘建
民、王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货款176280元，并
从起诉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利息至履行日。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
代理审判员王丹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季航飞、
杜志贵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2日9时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363号

周晓聪：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诉
被告周晓聪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
知书、廉政监督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782民初7363号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6年9月20日
上午9：3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866号

方新有、陈小涛：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
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方新有、陈小涛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
05866-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义乌市掌
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0358号

王玉美：本院受理原告陈必进为与被告王玉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723民初0035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判令你：1、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陈必进1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1月2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20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856元，由原告陈必进负担156元，由被告王玉
美负担7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726号

吕卓、叶瑜、浙江富立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新
高速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伟杰与被告吕卓、
叶瑜、浙江富立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新高速工具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12月13日
09时30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19号审
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楼永高、程宝书、华丽贞。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297号

永康市永洲工具厂：本院受理原告刘凤英与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784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188号

徐红艳、石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方桂鹤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请求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及
利息9400元（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8月30日，之后
利息按约定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
于2016年12月19日下午14点0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
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50号

王伟海、钟丽珍：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5750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
12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972号

赵天明：本院受理原告童顺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972号
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6042号

沈乙剑、林振兴：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06042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12月19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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